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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公司董事刘志鸿先生、监事季俊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杰先生，计划自预披

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1,

03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54%）。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

内，股东及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季俊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2/14 28.560 20,000 0.030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3/5 32.000 10,000 0.015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4/28 36.848 74,600 0.1119

集中竞价交易 2020/4/29 36.310 17,500 0.0262

集中竞价交易 2020/4/30 36.346 31,200 0.0468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7 36.500 2,700 0.0041

集中竞价交易 2020/5/11 36.470 21,800 0.0327

合计 177,800 0.2667

刘志鸿 未减持 ─ ─ ─ ─

张立杰 未减持 ─ ─ ─ ─

截至本公告日，董事刘志鸿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杰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尚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刘志鸿

合计持有股份 1,687,452 2.5311 1,687,452 2.53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1,863 0.6328 421,863 0.63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65,589 1.8983 1,265,589 1.8983

季俊生

合计持有股份 1,945,975 2.9188 1,768,175 2.65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6,494 0.7297 308,694 0.46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59,481 2.1891 1,459,481 2.1891

张立杰

合计持有股份 548,497 0.8227 548,497 0.82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124 0.2057 137,124 0.20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1,373 0.6170 411,373 0.617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在上述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述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公司董事刘志鸿先生；监事季俊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杰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

相一致；

3、公司董事刘志鸿先生、监事季俊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杰先生本次减持计划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发行的股份；

4、上述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刘志鸿先生、季俊生先生、张立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0-063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任松、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及原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白丽

君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968,3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0.4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发布了《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任松、白丽

君和高级管理人员郭永来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25,000股，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2020年2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任

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9%；郭永来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1,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73%，减持数量过半；白丽君未实施减持。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任松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0,000 0.1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0股

郭永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15%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白丽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0,000 0.18% 其他方式取得：7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时间过半、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任松 20,000 0.0049%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价交易 18.88-19.03 380,180 730,000 0.18%

郭永来 111,700 0.0273%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价交易 16.50-30.35 2,636,920 488,300 0.12%

白丽君 0 0%

2020/2/13 ～

2020/5/12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750,000 0.18%

注：白丽君已于2020年4月28日辞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其在相关职

务离任半年内不得减持公司股票， 且在剩余未满任期及其后的半年内还应该遵守每年减持不得超过

25%的比例要求。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30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2020年5月8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

940,629,1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494,062,916.5元

（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事项已刊登在2020年5月9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公司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40,629,1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38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2 00*****382 刘益谦

3 01*****049 王薇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1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杨湾路132号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梦莲

咨询电话：0724-2223218

传真电话：0724-2217652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3、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070

证券简称：浙江富润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润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10127.34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0%，本次质押后，富润集团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496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8.98%，占公司总股本的9.50%。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惠风创

投”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52.070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4%，本次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96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9.20%，占公司总股本的9.50%。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接到控股股东富润集团通知，富润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手续。 现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0年5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业

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本次股

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富润集

团

是 400 否 否

2020年5月

11日

至解除质

押日止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诸暨支行

3.95% 0.77%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400 - - - - - 3.95% 0.77% -

本次控股股东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惠风创投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富润集

团

10127.3442 19.40% 4560 4960 48.98% 9.50% 0 0 0 0

惠风投

资

2524.7266 4.8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2652.0708 24.24% 4560 4960 39.20% 9.50%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说明

富润集团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包括经营收入、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等。

控股股东富润集团的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

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的股份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若质押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 如若

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2020-049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并同意提交公

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29号、2020-030号及2020-047号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对前次公告相关内容进行更新及补充，具体更新内容包括依据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

告更新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以及补充披露2020年初至前次公告披露日的日常关联交易已发生金额。 除前

述内容外，本次补充公告与前次披露内容不存在其他差异。

释义：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海科技”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信息”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六所”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凯杰科技” ：湖南凯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振华科技”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软件”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系统”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智科”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城网际”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熊猫汉达” ：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科技”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进出口”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长城银河”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长城超云”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数据”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鼎甲”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概述

鉴于公司开展日常生产运营的实际需要，预计2020年度将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公司联营企业及其他

关联方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出租（承租）

房屋、委托管理等。（1）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1,300万元、销售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7,

550万元、劳务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公司与中国电子、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拟签署《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具体业务将由订约方根据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2）预计2020年将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向关联方承租物业类交易，合同金额约人民币8,335.30万元；预计2020年

将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向关联方出租物业类交易，合同金额约人民币149.44万元，此等合同将于原租赁期届满或

实际发生时签署；（3）预计2020年将与中国电子发生接受委托管理类交易，合同金额人民币300万元，合同将于原委托管

理协议期限届满时签署。

2020年4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传真/专人送达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前述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宜，其中与中国电子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形，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刚先

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吕宝利先生、张志勇先生回避了表决。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0年度预

计总金额上限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2019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采购商

品、原材

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原材

料

根 据 市

场价格，

协 商 确

定

65,000.0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显示屏、零

部件及电子元

器件

38,000.00 15,626.63 11,100.34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线材、电源 10,000.00 6,475.17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采购金融循环

机芯、PLC、动环

监控系统

9,200.00 72.69 455.87

湖南凯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板卡 2,000.00 474.36 2,070.10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电子元器

件及开关产品

1,400.00 229.86 1,248.57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器、交

换机及软件

650.00 - -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元器件 500.00 - 2.22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交换机及

相关设备

400.00 172.32 291.07

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原材

料

根 据 市

场价格，

协 商 确

定

6,300.0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计算机及

相关设备

4,200.00 2.98 537.65

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计算机部

件及服务器

2,000.00 - 183.04

小计 71,300.00 - -

销售商

品、原材

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销售商品、原材

料

根 据 市

场价格，

协 商 确

定

287,500.0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服务、软件

115,000.00 170.87 34,330.84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服务、软件

100,000.00 473.12 1,287.51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电脑、外

设、配件及原材

料

30,000.00 212.35 187.17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代工国产PLC及

相关部件

10,000.00 224.17 1,168.59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零部件及

电子元器件

6,000.00 2,898.60 5,909.2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销售整机、服务

器、通信设备相

关产品及服务、

软件

5,700.00 41.41 1,847.85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软件

5,700.00 - 117.98

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通信设备、

交换机

3,900.00 - 695.18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平板电脑

及相关产品

3,500.00 20.70 2,580.22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通信设备 3,500.00 - 713.31

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通信设备 800.00 - 92.24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软件

350.00 - 3.69

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原材

料

根 据 市

场价格，

协 商 确

定

20,050.0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服务、软件

11,000.00 10.67 82.36

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服务、软件

8,000.00 353.98 2,158.30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软件

700.00 - 25.33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整机、服务

器、存储、网络、

外设等相关产

品及软件

350.00 - 6.50

小计 307,550.00 - -

提供、接

受服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提供、接受服务

根 据 市

场价格，

协 商 确

定

12,000.0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加工服务 10,000.00 1,179.53 4,345.77

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物业服务 800.00 - 288.77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合同金额

上限（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2019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承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租赁物业

根 据 原

有 合 同

条 款 及

价 格 并

参 照 中

介 机 构

对 周 边

物 业 的

评估，协

商确定

8,335.30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2年期）

7,400.00 -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租赁房屋

（3年期）

600.00 - 15.28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168.00 27.56 559.61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实验室 116.00 - -

中国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车位 51.30 11.65 46.73

出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出租物业 根 据 原

有 合 同

条 款 及

价 格 并

参 照 中

介 机 构

对 周 边

物 业 的

评估，协

商确定

149.44 具体见下表 具体见下表

其中：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出租宿舍 79.00 - 756.19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车位 58.92 - 1,199.46

中电智行技术有限公司 出租车位 4.80 - 4.57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车位 3.84 - 4.57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出租车位 2.88 - 2.67

委托管

理

（注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元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管理

（3年期）

每年100

万（含

税）

300.00 - 94.34

注1：鉴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布局考虑，在上年实际发生金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包括生产需求、市场变化等各种因

素后作出2020年度交易上限预计。公司作为中国电子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域的专业子集团，2020年度将协同推进PKS体系

建设，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速推进信创产业，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较往年有所增长。

注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中国电子将武汉中元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原物业” ，为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委托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管理，委托管理费每年100万元，本次为续签协议，期限三年。

注3：上表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中存在2019年内已审批额度内签署的协议延续至2020年内执行的情况。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9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19年度预

计总金额上

限（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索引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5,649.49 16,000.00 1.91% 2.19%

其中：深圳中

电国际信息

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1,100.34 12,000.00 1.36% 7.50%

湖南凯杰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070.10 0.25%

中国振华（集

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248.57 700 0.15% -78.37%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019-006、

2019-020、

2019-094号

公告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第

六研究所

采购商品、原

材料

455.87 99.88 0.06% -356.42%

迈普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91.07 30 0.04% -870.22%

深圳京裕电

子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16.8 300 0.03% 27.73%

中电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14.78 0.03%

上海贝岭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5.05

中国软件与

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2.87 90 74.58%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22

中电基础产

品装备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83 16 88.58%

天津飞腾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0,870.05 不限额 1.33%

2018-051号

公告

天津麒麟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2,482.42 不限额 0.30%

冠捷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3,770.20 2,450万美元 0.46% 77.96%

2017-114号

公告

盛科网络（苏

州）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146.35 50 0.14% -2192.70%

湖南长城银

河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537.65 5,300.00 0.07% 89.86%

2019-020号

公告

长城超云（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原

材料

183.04 1,200.00 0.02% 84.75%

销售商品、原

材料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销售商品、原

材料

51,043.30 56,000.00 5.17% 8.85%

2019-020、

2019-094号

公告

其中：中国软

件与技术服

务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34,330.84 34,000.00 3.48% -0.97%

深圳中电国

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5,909.28 6,000.00 0.60% 1.51%

深圳长城开

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80.22 2,500.00 0.26% -3.21%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第

六研究所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847.85 0.19%

中国电子系

统技术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287.51 1,000.00 0.13% -28.75%

中电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168.59 0.12%

南京中电熊

猫平板显示

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012.81 1,013.00 0.10% 0.02%

中国电子进

出口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713.31 780 0.07% 8.55%

南京熊猫汉

达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695.18 500 0.07% -39.04%

成都中电锦

江信息产业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344.75 57.1 0.03% -503.76%

中电（海南）

联合创新研

究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77.52 0.03%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03.06 0.02%

桂林长海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87.17 0.02%

福建捷联电

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22.97 0.01%

中电长城网

际系统应用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17.98 4,520.00 0.01% 97.39%

桂林长海发

展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92.24 800 0.01% 88.47%

中电工业互

联网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79.07 0.01%

迈普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48.72 300 83.76%

中国瑞达投

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4.36

中国信息安

全研究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3.69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3.27 10 67.33%

华大半导体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9

上海浦东软

件园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9

中国电子财

务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9

中国振华电

子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9

彩虹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9

湖南长城银

河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158.30 12,000.00 0.22% 82.01%

2019-020号

公告

盛科网络（苏

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114.83 50 0.01% -129.65%

长城超云（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82.36 4,000.00 0.01% 97.94%

2019-020号

公告

天津飞腾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53.71 0.01%

中电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25.33

广州鼎甲计

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原

材料

6.5 2,200.00 99.70%

2019-020号

公告

提供、接受服

务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提供、接受服

务

4,899.75 6,000.00 18.34%

2019-020号

公告

其中：桂林长

海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服务 4,345.77 3,000.00 -44.86%

北京中电瑞

达物业有限

公司

接受服务 185.72 240.12 22.66%

长沙湘计开

拓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103.05 220 53.16%

中国软件与

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34.18 126.5 72.98%

中国信息安

全研究院有

限公司

接受服务 33.17 150 77.89%

中国电子国

际展览广告

有限责任公

司

接受服务 25.5 53 51.89%

桂林长海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提供服务 118.44

中电金融设

备服务 （烟

台）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37 30 -23.33%

桂林长海发

展有限责任

公司

提供服务 12.92 14 7.75%

湖南凯杰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提供服务 3.06

中电惠融商

业保理 （深

圳）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0.68

长沙湘计开

拓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0.26

中国中电国

际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400

2015-031号

公告

天津麒麟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接受服务 9.43

湖南长城银

河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服务 17.18

无形资产使

用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

可

38.6

2018-010号

公告

承租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租赁房屋 931.12

2018-010、

2019-020号

公告

出租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出租房屋、设

备

4,088.78

2017-091、

2018-010、

2019-020号

公告

委托管理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武汉中元物

业发展有限

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

94.34

注：2019年初公司与长海科技关联交易预计为购销模式，实际开展过程中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为接受劳务加工模式，预计额

度的类别在预计总额内进行了调整（即采购、销售关联交易预计相应调减，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预计相应调增），其与公司的

购销、劳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全年预计总额。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电子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1,848,225.199664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

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

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

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19层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2,768.47亿元、净资产为433.73亿元、营业收入为2,183.67亿元、净利润为23.17亿元；2019年

前三季度总资产为3,193.20亿元、净资产为591.90亿元、营业收入为1,585.00亿元、净利润为-9.60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前期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国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长海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嗣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3,756.80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其它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服务；系统集成

服务；安防工程的设计、施工。

住 所：桂林市长海路三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7,048万元、净资产为4,522万元、营业收入为36,336万元、净利润为313万元；2019年前三季

度总资产为11,154万元、净资产为4,950万元、营业收入为39,864万元、净利润为428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海科技为本公司参股企业，同时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采购业务方面，长海科技品质稳定，产能充裕，可满足公司需求，保质保量按期供应；销售业务方

面，长海科技经营稳健，公司资产质量较好，现金流充裕，且每次的交易均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付款，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长海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中电信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56,992.5073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信息技术的开发；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及咨询业务；从事广告业务。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592,391万元、 净资产为188,558万元、 营业收入为1,548,556万元、 净利润为6,254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781,941万元、净资产为193,977万元、营业收入为1,385,862万元、净利润为5,152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信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电信息在国际贸易中规模较大、信用优良、供应链集成整合能力强，满足公司需求保障，达成合

作以来未出现过重大质量异常，资信状况及支付能力优良，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电信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电子六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张尼

开办资金：人民币21,542万元

主营业务：研究计算机系统工程，促进电子科技发展。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交换技术研究，控制系统与工程研究电子装备

及系统研制，开发相关计算机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相关技术服务，相关专业培训，《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和《电子技术

应用》出版，军用特种车辆、方舱等机动载体电子设备综合集成，电子信息技术交流系统，会议服务。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25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239,220万元、净资产为88,158万元、营业收入为179,381万元、净利润为5,918万元；2019

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246,413万元、净资产为88,466万元、营业收入为83,880万元、净利润为1,24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电子六所隶属于中国电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采购业务方面，电子六所产品技术成熟，品质稳定，满足公司供货保障及技术支持；销售业务方面，

电子六所资产质量较好，过往支付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电子六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凯杰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凯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子畏

注册资本：人民币3,783.554973万元

主营业务：智能装备、机电设备、电子元件、新能源汽车零配件、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软件服务；电子元件及组件、新能源

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工业自动化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新能源汽车零配件、通讯技术、工业自动化设备

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生产；电子产品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技术转让；软件技

术服务；智能化技术服务；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通讯终端设备批发；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

业设计服务；基础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咨询；机器人技术咨询；信息系统工程咨询。

住 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三路五号长城信息星沙科技园区综合楼一楼101、103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3,599万元、净资产为3,114万元、营业收入为2,197万元、净利润为-264万元；2019年前三

季度总资产为5,809万元、净资产为3,132万元、营业收入为2,019万元、净利润为2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凯杰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下属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凯杰科技原为公司下属全资公司，于2019年2月转让给关联方，双方之间业务熟悉，其完善的板卡

加工能力对公司降本增效有利，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凯杰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振华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51,480.5618万元

主营业务：自产自销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贸易、建筑、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咨询、开发、转让及服务，自产自销电子信息

产品、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经济技术服务，电力电工产品、断路器、高低压开关柜、电光源产品、特种灯泡、输配电设备。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68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1,013,709万元、净资产为482,454万元、营业收入为533,757万元、净利润为25,896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858,687万元、净资产为537,466万元、营业收入为299,794万元、净利润为29,81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振华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振华科技是一家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元器件厂商，是公司高新电子业务重要供应

商，产品满足技术要求且供货稳定，过往交易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振华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中国软件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谌志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49,456.2782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物业管理服务；计算机软件、互联网技术及应用产品、机电一体化产品

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

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硬件及外围设备、仪器仪表的委托加工和销售；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

业管理；机电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开发、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商用密码产品、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生产通信系统设备、通信终端设备；产品设计。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18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569,042万元、 净资产为219,617万元、 营业收入为461,316万元、 净利润为11,081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550,000万元、净资产为192,568万元、营业收入为314,593万元、净利润为-24,544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软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国软件是一家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过往交易信用良好，双方采用现款、银行承兑等方式结算，

风险可控，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国软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中国系统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

主营业务： 承包各类电子系统工程机电设备工程以及相关的建筑工程； 承包有关电子行业和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

程；从事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勘察设计、设备成套服务、设备安装、调试和维修、工程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系统成套

设备的开发、研制、生产、展销和销售、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四十九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1,998,001万元、净资产为213,110万元、营业收入为1,947,463万元、净利润为42,374万

元；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2,450,374万元、净资产为267,839万元、营业收入为1,932,105万元、净利润为49,16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系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系统在现代数字城市运营和高科技工程服务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攻关能力，双方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拓展市场空间，在信创产业进行全方位合作，共同建设PKS生态体系。 中国系统过往交易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双方采用现款、银行承兑等方式结算，风险可控。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国系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中电智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尼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控制、运动、驱动、传动、安全防护工业控制产品、新型功能材料、信息安全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

器仪表；技术中介服务；生产、组装通用仪器仪表。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南区中国电子信息安全产业基地A栋622室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11,544万元、净资产为11,523万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477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

总资产为10,437万元、净资产为9,462万元、营业收入为694万元、净利润为-2,06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智科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全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公司为中电智科代工国产PLC及相关部件，公司有稳定的制造能力，可以提供产品的质量保障及

交付能力保障；中电智科于2018年7月成立，为专业国产PLC研发团队，双方合作互利互惠，过往交易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电智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长城网际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44,621.2454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软

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南区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内B栋5层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65,089万元、净资产为38,717万元、营业收入为31,417万元、净利润为612万元；2019年前

三季度总资产为85,245万元、净资产为60,459万元、营业收入为14,688万元、净利润为-3,89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网际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长城网际资信状况优良，支付能力较强，一直以来能按时支付货款，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长城网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熊猫汉达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

主营业务：通信设备、雷达及配套设备、通信传输设备研制、生产、销售、维修、试验检测及技术服务；通信工程研发；信

息系统集成研发、销售及服务；测量器具、仪器仪表及设备的计量、维修、制造、租赁、销售及咨询；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和

安装；道路货物运输。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住 所：南京市秦淮区联合村3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619,519万元、 净资产为159,309万元、 营业收入为186,651万元、 净利润为21,350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676,611万元、净资产为161,431元、营业收入为89,334万元、净利润为1,294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汉达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熊猫汉达作为平台总体，公司为其提供技术及产品支持；熊猫汉达有良好的资产状况和信用条件，

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熊猫汉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深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剑

注册资本：人民币147,125.9363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元器件、接插件和

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金融计算机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CAD/CAM技术、节能型自动

化机电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

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含税控设备、税控系统）、机顶盒、表计类产品（水表、气表等）、网络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

生产、销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成。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房

屋、设备及固定资产租赁；LED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城市亮化、照明工程的设计、安装、

维护。 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1,553,938万元、净资产为628,596万元、营业收入为1,606,101万元、净利润为53,007万

元；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1,702,295万元、净资产为646,162万元、营业收入为1,008,610万元、净利润为27,242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深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深科技是一家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业务模式成熟，过往交易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深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中电进出口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以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69,421.6万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业务；承办对外贸易展览展销；招标代理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与

以上业务有关的仓储、包装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A座（6-23层）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1,778,320万元、净资产为289,269万元、营业收入为902,675万元、净利润为54,469万元；

2019年前三季度总资产为2,092,672万元、净资产为470,936万元、营业收入为589,706万元、净利润为35,687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进出口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全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电进出口与公司高新电子出口业务深化合作，中电进出口以专业的服务、诚信的口碑、强大的技

术支持能力在业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资信状况及支付能力优良，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电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4、长城银河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长城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在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封装；电子产品、网络技术研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计算机制造；计算机、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辅助设备、计算机外围设备、电子元件及组

件、电子产品及配件销售；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电子产品服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代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软件服务。

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39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裙楼2-8、2-13室

2019年度总资产为19,226万元、净资产为5,063万元、营业收入为10,665万元、净利润为1,876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银河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存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长城银河董事

长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及10.1.6规定的相关情形，因此其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双方业务契合度高，过往支付信用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长城银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5、长城超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城超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紫惠

注册资本：人民币33,085.7143万元

主营业务：组装计算机服务器；技术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设备租赁；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住 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1号院18号楼二层201室

2019年度总资产为53,505万元、净资产为26,186万元、营业收入为38,805万元、净利润为3,15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超云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存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长城超云董事

长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及10.1.6规定的相关情形，因此其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长城超云在国产服务器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影响力，与公司有显著的互补及协同效

应，双方在信创产业进行全方位合作，共同建设PKS生态体系，长城超云是公司重要的战略合作企业，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长城超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6、中电数据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世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33.33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经济贸易咨询；数据处理；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C座14层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85,981万元、净资产为82,380万元、营业收入为4,241万元、净利润为-5,157万元；2019年

前三季度总资产为123,112万元、净资产为117,824万元、营业收入为2,491万元、净利润为-4,03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财务总监许海东先生兼任中电数据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电数据在医疗行业信息化领域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市场前景，双方优势互补展开合作；双方采用

现款、银行承兑等方式结算，风险可控，具备履约能力。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电数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7、广州鼎甲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庚申

注册资本：人民币5,245.1377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整机制

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

系统制造；密钥管理类设备和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数字动漫制作；游戏软件设计制作；地理信息加工处理；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电子产品批发；技术进出口；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教育咨

询服务；软件服务；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住 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243号901房

2019年度总资产为16,333万元、净资产为8,615万元、营业收入为11,630万元、净利润为1,927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广州鼎甲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存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广州鼎甲董事

长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及10.1.6规定的相关情形，因此其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双方业务契合度高，采用现款、银行承兑等方式进行结算，风险可控。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广州鼎甲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

完整的合同。

2、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3、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4、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

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6、协议生效条件：框架协议尚须经中国长城股东大会的批准；交易对方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四、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

的持续稳定。

2、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

持续。

3、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

4、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了2019年度初步测算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并严格审查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听取了有关人员关于该等事项的专项汇报。 在此基础上，独立董事查阅有关规定后认为：

“公司经营班子对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已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市

场需求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差异， 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因应市场变化而出现的，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在计划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前销售部门、采购部门等均已对上述交易进行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交易公允，不会损害

到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宜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

议。 ”

2、公司独立董事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且将与每一个具体业务构成完整合同，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交易条件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六、备查文件

1、相关董事会决议

2、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